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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律委员会关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 
 

——2017年 12月 22日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上 
 

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李适时 
 

p.101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
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体制改革，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举措。

党的十九大对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进一步作出部署、提出要求。全国人大常委会认

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决策部署。今年 6 月，监察法（草案）经全国
人大常委会初次审议后，根据党中央同意的相关工作安排，法制工作委员会将草案送

23个中央有关部门以及 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常委会征求意见；召开专家会，
听取了宪法、行政法和刑事诉讼法方面的专家学者的意见；11 月 7 日，监察法草案在
中国人大网全文公开，征求社会公众意见。法制工作委员会对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

员的审议意见和各方面意见进行了认真研究，对草案有关内容作了进一步修改完善。

法律委员会于 11月 30日召开会议，根据党的十九大精神、常委会组成人员的审议意见
和各方面意见，对草案进行了逐条审议。中央纪委机关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列席了会

议。12月 14日，法律委员会召开会议，再次进行审议。现将监察法（草案）主要问题
的修改情况汇报如下： 

 
一、主要修改思路 

 
对草案的主要修改思路：一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党的十九大报告明

确提出：“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将试点工作在全国推开，组建国家、省、市、县

监察委员会，同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合署办公，实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

全覆盖。制定国家监察法，依法赋予监察委员会职责权限和调查手段，用留置取代

‘两规’措施。”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和中央有关领导小组多次专题研究，

提出明确要求。草案修改完善过程中，严格遵循党中央确定的改革思路、原则、举措

和制度安排，充分贯彻和体现党中央精神。二是力求保证立法质量，为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会议顺利通过打好基础。草案的修改完善，要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听取意见，体

现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精神。我们认真研究常委会组成人员和各方面提出

的修改意见，对看得准的、有基本共识的意见尽量吸收，使草案体例科学、脉络清晰、

表述准确，同时把握好与其他法律的关系。对于有关方面提出的涉及其他法律规定的

问题，将抓紧对刑事诉讼法等有关法律进行研究修改。 

 

 
* 本文来自于宋锐主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年鉴 2018年卷》，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2019年版，第 101–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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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修改内容 
 

（一）监察工作的指导思想和原则 

 

1．关于监察工作的指导思想。党的十九大确立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实现了党和国家指导思想的又一次与时俱进，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行动指南。

为此，建议将草案第二条修改为：“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监察工作的领导，以马克

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构建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中国特色国家监

察体制。”（草案二次审议稿第二条） 

 

2．关于独立行使监察权。草案第十条对监察机关依法独立行使监察权作了规定。

一些常委委员提出，应将这一内容作为监察工作的原则在总则中作出规定，并规定监

察机关行使有关职权时与其他机关的关系。经研究，建议将这一规定与第五十二条合

并后移至总则，修改为：“监察机关依照法律 p.102规定独立行使监察权，不受行政机

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监察机关办理职务违法犯罪案件，应当与司法机关互

相配合、互相制约。”“监察机关在工作中需要协助的，有关机关和单位应当根据监察

机关的要求依法予以协助。”（草案二次审议稿第四条） 

 

（二）监察机关的产生和职责 

 

1．关于监察委员会的产生。草案第六条、第七条中规定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由监察委员会主任提请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任免。中央纪委机关提出，全国人大常委会

通过的《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和

《关于在全国各地推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均规定监察委员会副主任、

委员由监察委员会主任提请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从试点实践看，这种

任免方式比较好，建议对草案作出修改。经研究，建议将这两条中的相关内容修改：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委员会主任提请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县级以上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由监察委

员会主任提请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草案二次审议稿第八条第二款、第

九条第二款）。 

 

2．关于监察机关的职责。草案第四章规定了监察机关履行监督、调查、处置的职

责。有的常委委员提出，应当增加有关预防腐败职责的规定，并建议将这一章同第二

章“监察机关”合并规定。经研究，建议增加监察机关对公职人员开展廉政教育的规

定。同时，考虑到第二章“监察机关”与第四章“监察职责”联系紧密，在一章中作

规定体例上更合理、更恰当，建议将两章合并作为第二章，将第二章的章名修改为

“监察机关及其职责”。（草案二次审议稿第二章、第十一条第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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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严格规范监察措施 

 

1．关于留置。草案第二十四条对采取留置措施的条件情形作了规定。草案第四十

一条对采取留置措施的决定程序、时限等作了规定。有的常委委员、地方和专家建议

对留置场所相关规范进一步予以明确，对通知家属的规定进一步予以完善。经研究，

建议增加规定“留置场所的设置和管理依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增加规定“监察机

关发现采取留置措施不当的，应当及时解除。”将草案第四十一条第一款最后一句修

改为：“采取留置措施后，除有可能毁灭、伪造证据，干扰证人作证或者串供等有碍

调查情形的，应当在二十四小时以内，通知被留置人员所在单位和家属。”将草案第

四十一条第三款第一句修改为：“监察机关应当保障被留置人员的饮食、休息和安全，

提供医疗服务。”将草案第六十四条第六项修改为：“违反规定发生办案安全事故，

或者发生安全事故后隐瞒不报、报告失实、处置不当的”，对负有责任的领导人员和直

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理。（草案二次审议稿第二十二条第三款、第四十三条、第四十

四条、第六十五条第六项） 

 

2．关于技术调查措施。有的常委委员、部门和地方建议严格规范技术调查措施的

适用范围和批准程序。经研究，建议将草案第二十九条中可以采取技术调查措施的案

件范围由“涉嫌重大贪污贿赂、失职渎职等职务犯罪”修改为“涉嫌重大贪污贿赂等

职务犯罪”；并增加规定：“对于不需要继续采取技术调查措施的，应当及时解除。”

（草案二次审议稿第二十八条） 

 

3．关于保障被调查人合法权利。根据常委委员、部门、地方和公众意见，建议增

加以下规定：一是，“冻结的财产经查明与案件无关的，应当在三日内解除冻结，予

以退还”；二是，“搜查女性的身体，应当由女工作人员进行”；三是，“查封、扣

押的财物、文件经查明与案件无关的，应当在三日内解除查封、扣押，予以退还”；四

是，“监察机关经过调查，对没有证据证明存在违法犯罪行为的，应当撤销案件”。

（草案二次审议稿第二十三条第二款、第二十四条第二款、第二十五条第三款、第四

十五条第二款） 

 

（四）与检察机关的衔接程序 

 

1．关于调查结果移送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根据常委会组成人员、部门和地方的

意见，建议将草案第十八条和第四十三条监察机关对涉嫌职务犯罪的，将调查结果移

送检察机关“依法直接提起公诉”中的“直接”删去。（草案二次审议稿第十一条第三

项、第四十五条第一款第四项） 

 

2．关于人民检察院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草案第四十五条中规定，对监察机关移

送的案件，检察机关“对于证据不足、犯罪行为较轻，或者没有犯罪事实的，应当征

求监察机关意见并报经上一级检察机关批准，依法作出不起诉的决定。”有的常委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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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和地方提出，“征求监察机关意见”属内部工作沟通，建议本法这一规不作规定。

经研究，建议删去定。（草案二次审议稿第四十七条第三款） 

 

（五）对监察机关和监察人员的监督 

 

1．关于接受人大监督。草案第五十一条第二款规定：“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可以听取 p.103和审议本级监察机关的专项工作报告，并组织执法检查。”一些常委

委员建议删去“可以”的表述。经研究，建议修改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听取和审议本级监察机关的专项工作报告，根据需要可以组织执法检查。”（草案

二次审议稿第五十三条第二款） 

 

2．关于加强对监察人员的监督。有的地方提出，为体现“打铁必须自身硬”，自

2014 年以来，中央纪委和省级纪检机关均设立了干部监督室，强化对监察机关工作人

员的监督，建议在草案中对此作出明确规定。经研究，建议将草案第五十四条修改为：

“监察机关通过设立内部专门的监督机构等方式，加强对监察人员执行职务和遵守法

律情况的监督，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监察队伍。”（草案三次审议稿第五十五条） 

 

3．关于申诉程序。草案第四十七条规定了监察对象对监察机关处理决定不服的申

诉程序。有的常委会组成人员、部门和地方建议，明确由哪个机关受理申诉，并细化

申诉程序。经研究，建议增加规定：监察对象可以向作出决定的监察机关申请复审：

对复审决定仍不服的，可以向上一级监察机关申请复核。（草案二次审议稿第四十九条） 

 

此外，还对草案作了一些文字修改。 

 

草案二次审议稿已按上述意见作了修改。法律委员会认为，监察法草案规定了国

家监察体制、监察机关的产生和职责权限以及监察程序等，是规范国家监察工作的基

本法律。制定监察法对于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坚持和加强

党的全面领导，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常委会

第二十八次会议对监察法（草案）进行了深入审议，听取了中央有关部门，各省、自

治区、直辖市人大常委会和各方面人士的意见，目前形成的草案审议稿已比较成熟。

法律委员会建议，将草案提请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并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

将监察法草案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审议的议案。 

 

草案二次审议稿和以上汇报是否妥当，请审议。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律委员会 
2017 年 12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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